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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健职〔2018〕65号 

关于印发《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
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推荐办法》的通知 

党委各部门、各总支（直属支部）、行政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、各 

直属机构： 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制定的普通高等院校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 

工作的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“专转本”自 

主招生推荐办法》， 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， 请认真学习， 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推荐办法 

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

2018 年 12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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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
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推荐办法 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制定的普通高等院校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 

工作的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名额下达 

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专转本自主招生推荐名额，教务处按照 

各专业人数及专业的匹配度初步形成下达各二级学院名额，经分 

管领导审核后全校公布。 

二、报名条件 

1.学校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； 

2.思想品德好，遵纪守法； 

3.各科学习成绩优秀，核心课程学业考试成绩在同年级同专 

业排名前 20%以内，无补考课程； 

4.德智体全面发展，综合素质优良，学生综合测评成绩在同 

年级专业排名前20%以内； 

5.在校学习期间无处分记录。 

三、报名推荐办法 

1.二级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名额及省厅要求， 认真组织报名， 

将报名通知传达给每一位学生； 

2.二级学院严格按照专业匹配要求推荐学生，本专业无学生 

报名或专业不完全匹配的，可以按照教育部专业分类进行筛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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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生自愿报名，二级学院初审，合格学生学生填写《江苏 

省普通高校 “专转本”自主招生推荐报名表》，推荐表一式两份 

并贴好照片，随表另加附一张照片。 

4.二级学院按专业分配名额人数+1的总额， 确定各专业推荐 

名额，对报名学生进行成绩排名计算，根据排名先后进行推荐， 

排在后面的作为同专业后备推荐人选。 

成绩计算以 1-5学期课程成绩为依据（如果省厅通知截止日 

第五学期成绩还未出来，就以1-4学期为依据）。 

四、奖励加分 

学生因下列情形的，可予加分，计入平均成绩中。 

1.学生在校期间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大赛，全 

国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8分、二等奖获得者可在平 

均分上加 5分、三等奖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3分，省级比赛一 

等奖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3分、二等奖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

2分、三等奖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1分；市级技能大赛一等奖 

在平均分上加 1分，市级其他级别视同校级；校级技能大赛获得 

奖励者可在平均分上加0.5分。此项，同一赛项在校期间实行就 

高得分原则，不重复加分。 

学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奖的可在平均分上加 

5分；获得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奖的可在平均分上加1分；获得校 

级创新创业大赛奖励的可在平均分上加 0.5分。此项，在校期间 

实行就高得分原则，不重复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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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家级优秀学生干部在平均分上加 5分，省级优秀学生干 

部可在平均分上加3分，市级优秀学生干部在平均分上加2，校 

级优秀学生干部可在平均分上加0.5分。此项，在校期间实行就 

高得分原则，不重复加分。 

3.国家级三好学生在平均分上加5，省级三好学生可在平均 

分上加 3分，市级三好学生在平均分上加 2，校级三好学生可在 

平均分上加 0.5分；学生党员可在平均分上加 1分。此项，在校 

期间实行就高得分原则，不重复加分。 

4.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3分,国家励志奖学金 

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 2分； 市级奖学金获得者在平均分上加1， 

学校奖学金获得者可在平均分上加0.5分。此项，在校期间实行 

就高得分原则，不重复加分。 

5.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、大学生“挑战杯”比赛 

视同为技能大赛。 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大赛， 按照 《苏 

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工作奖励办法》 文件要求计算降档处理。 

五、推荐公示 

各二级学院对申请学生进行推荐审核后， 将结果上报教务处， 

由教务处进行复审，复审无误，对推荐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五 

天，期满无异议，上报省教育厅考试院。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8年12月27日印发


